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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  期  ： 2006年 11月 23日 (星期四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主席 ) 

吳靄儀議員  
陳婉嫻議員 ,  JP 
梁耀忠議員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鄭家富議員  
李鳳英議員 ,  BBS, JP 
張宇人議員 ,  JP 
方剛議員 ,  JP 
梁君彥議員 ,  SBS, JP 
張超雄議員  
黃定光議員 ,  BBS 
 
 

缺席委員   ：李卓人議員  
單仲偕議員 ,  JP 
李國麟議員 ,  JP 
梁國雄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馮程淑儀女士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鄭鍾偉先生  
 
教育統籌局助理秘書長  
胡鉅華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葉蘊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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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術評審局總幹事  
張寶德先生  
 
香港學術評審局高級評審事務主任  
駱桂好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1 
湯李燕屏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5 
林培生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考慮按 "合理地信納 "的意思，修訂條例草
案第 5(2)條中的 "信納 "一詞；  

 
(b) 考慮在諮詢有關行業後制訂評審指引，並於

條例草案中反映該等指引必須得到遵從；及  
 
(c) 提供 3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至今所制訂

的能力標準說明草擬本。  
 

3.  政府當局表示會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把條例草案中文本第5(3)條中的 "估評 "修正為 "評估 "。 
 
 
II. 下次會議日期  
 
4.  法案委員會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06年12月 4日
下午 4時 30分舉行，與政府當局繼續進行討論。  
 
5.  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12月 15日



 
附件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6年 11月 23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356 
 

主席  致開會辭   

000357 - 
001013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4 
 

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4(4)(a)
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下稱 "修正案 ") 

 

001014 - 
001325 

主席  
曾鈺成議員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4(4)(b)條   

001326 - 
001523 

政府當局  
主席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第 4(4)(c) 及
4(4)(d)條  
 

 

001524 - 
002300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  
主席  
陳婉嫻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4 
 

審議條例草案第 4(4)(e)條；可
否就根據該條文徵收的費用設

定上限  

 

002301 - 
002351 

政府當局  
主席  
 

審議條例草案第 4(4)(f)條   

002352 - 
005822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  
黃定光議員  
梁耀忠議員  
陳婉嫻議員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4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第 5(1) 及 5(2)
條；確保公平地實施條例草案

第 5(2)(b)至 (e)條；可否就根據
條例草案第 5(2)條作出的決定
要求賠償及覆檢；條例草案第

5(2)條中 "信納 "一詞的釋義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按 "合 理 地 信 納 "

的意思，修訂條例

草案第 5(2)條中的

"信納"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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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823 - 
011037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在諮詢有關行業後制訂評審指

引，並於條例草案中反映該等

指引必須得到遵從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在 諮 詢 有 關 行 業

後 制 訂 評 審 指

引，並於條例草案

中 反 映 該 等 指 引

必須得到遵從 

 

011038 - 
011921 

助理法律顧問4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  
梁耀忠議員  
主席  
 

條例草案第 5(2)(a)條應否具有
追溯效力  

 

011922 - 
012057 

政府當局  
主席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第 5(3) 及 5(4)
條；把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5(3)
條中的 "估評 "修正為 "評估 " 
 

 

012058 - 
012328 

政府當局  
主席  
吳靄儀議員  
 

審議條例草案第 6(1)條   

012329 - 
015116 

政府當局  
吳靄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  
陳婉嫻議員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4 
 

審議條例草案第 6(2)條；教育統
籌局局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6(2)
條給予的批准；評審當局與資

歷名冊當局的關係和分別；為

資歷名冊當局提供的人力支援

 

015117 - 
015448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4 
 

成立資歷架構的法律依據   

015449 - 
015707 

陳婉嫻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提供 3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至今所制訂的能力標準說明草

擬本  

政府當局須提供 3
個 行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至 今 所 草

擬 的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015708 – 
015728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12月 15日  


